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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732）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股權

收購事項四

茲提述過往公告，內容有關收購信利光電額外股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信利工業（作為買方）與高信投資（作為賣方）訂立協議四，以進一步收

購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信利光電之股權。根據協議四，高信投資同意

以代價人民幣 5,040,560.76元向信利工業轉讓 3,635,280股信利光電股份，相當於

信利光電總股權約0.986%。

於收購事項四完成（預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或之前）後，信利光電將仍為本

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並將由本公司多間全資附屬公司擁有約 85.23%、

本公司及信利光電董事或彼等擁有權益之公司擁有約 9.73%以及其他股東（為本

公司之獨立第三方）擁有約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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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單獨進行收購事項四並不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然而，根

據上市規則第14.22及14.23條，由於過往收購事項及收購事項四涉及收購信利光

電股權，就上市規則第 14章而言，過往收購事項及收購事項四項下交易須合併

計算，猶如其為一宗交易。於合併計算後，由於其中一項或多項相關適用百分

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高於5%但低於25%，收購事項四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

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

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高信投資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之聯繫人。由於所有相關適用百

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均低於 1%，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收購事項四亦構

成本公司之全面豁免關連交易。

緒言

茲提述過往公告，內容有關收購信利光電額外股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信利工業（作為買方）與高信投資（作為賣方）訂立協議四，以進一步收購本

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信利光電之股權。根據協議四，高信投資同意以代價

人民幣 5,040,560.76元向信利工業轉讓 3,635,280股信利光電股份，相當於信利光電

總股權約0.986%。

於收購事項四完成（預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或之前）後，信利光電將仍為本公

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並將由本公司多間全資附屬公司擁有約 85.23%、本公

司及信利光電董事或彼等擁有權益之公司擁有約 9.73%以及其他股東（為本公司之

獨立第三方）擁有約5.04%。

協議四

協議四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交易時段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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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1) 高信投資（作為賣方）

(2)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信利工業（作為買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高信投資由以下人士持有，

其中部分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

姓名 與本集團之關係

於高信

投資之股權

於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

李志成 本集團附屬公司董事 8.91%

林建雄 本公司附屬公司監事 8.91%

林金鴻 本集團附屬公司董事 8.91%

黃亞清 本公司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董事 5.94%

詹海平 本公司附屬公司監事 5.94%

古大龍 本公司聯營公司董事 5.94%

邱信紅 信利光電前任董事

（任職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5.94%

謝雄才 本公司附屬公司監事 5.94%

獨立第三方

嚴美珠、

胡俊、

林傳文、

張義凱、

劉厚昌及

彭鐸昌

無 43.57%

100.00%

交易性質及將予收購之資產：

根據協議四，高信投資同意向信利工業轉讓 3,635,280股信利光電股份，相當於信

利光電總股權約0.986%。

代價：

收購事項四之代價人民幣 5,040,560.76元須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或之前以現金支

付，並經公平磋商後釐定。在釐定收購事項四之代價時，本公司經參考賣方之預

期投資回報以及其他香港及中國同業上市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之股價所隱含

市盈率後考慮賣方提出之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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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代價將以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

完成：

收購事項四將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或之前結清代價時完成。

有關本集團、高信投資及信利光電之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其中包括）製造及銷售液晶體顯示器產品及電子消費產品，

包括微型相機模組、個人保健產品及電子設備。

高信投資

高信投資主要從事投資管理及諮詢。

信利光電

信利光電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並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

業務為製造觸控產品、微型相機模組及指紋識別模組。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摘錄自信利光電經審

核綜合賬目（由其中國核數師按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關鍵項目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405,315 407,878

除稅後溢利 327,311 367,694

總資產 14,087,123 13,108,512

資產淨值 4,388,075 4,112,080

進行收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信利光電為本公司之主要資產及製造廠，一直為本公司貢獻可靠收入來源及提供

支持。本公司滿意信利光電之財務表現，並對其未來前景抱持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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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協議四及其項下所擬進行交易之條款建基於一

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並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實屬公平合

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單獨進行收購事項四並不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然而，根據

上市規則第14.22及14.23條，由於過往收購事項及收購事項四涉及收購信利光電股

權，就上市規則第 14章而言，過往收購事項及收購事項四項下交易須合併計算，

猶如其為一宗交易。於合併計算後，由於其中一項或多項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

義見上市規則）高於 5%但低於 25%，收購事項四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本公司

之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

東批准規定。

高信投資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之聯繫人。由於所有相關適用百分

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均低於1%，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收購事項四亦構成本

公司之全面豁免關連交易。

概無董事於收購事項四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概無董事須就本公司批准收購事項

四之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告所用詞彙

「收購事項四」 指 協議四項下所擬收購信利光電之0.986%股權

「協議四」 指 信利工業與高信投資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三

十日之股權轉讓協議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高信投資」 指 拉薩開發區高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組

織及存續之有限公司

– 5 –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行

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過往收購事項」 指 該等公告所界定收購事項一、收購事項二及收購事項

三之統稱

「過往協議」 指 該等公告所界定協議一、協議二及協議三之統稱

「過往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及九日有關收購信

利光電額外股權之公告之統稱

「股份」 指 本公司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信利工業」 指 信利工業（汕尾）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

並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信利光電」 指 信利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並

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由本

公司間接控制其約84.25%股權

「信利光電股份」 指 信利光電之股份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林偉華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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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宋貝貝先生、戴

成雲先生及張榮祥先生；非執行董事馬煒堂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

生、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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